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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学生创新创业项目

资助经费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

创业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5 号）文件精神，不断培养和

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、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，提高社会竞争和自主学

习能力，切实推动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开创创新创业工作新局面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设立法学院学生创新创业专项资助经费。为规范专项

经费使用与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经费用于资助已立项的大学生创新创业

训练计划项目，按照“全院统筹、择优培育、精准扶持、专款专用”

的原则使用和管理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三条 经费主要用于完成创新创业项目所需的以下费用：（一）打

印费、图书资料等；（二）实验耗材购置费；（三）与项目有关的差

旅费；（四）论文版面费、专利申请费；（五）其他费用等支出项。

第四条 经费由承担项目的学生使用，指导老师不得截留或挪用学生

项目经费。

第三章 资助标准

第五条 各级大创项目经费标准如下:国家级 5000 元;省级 3000 元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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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级 1000 元。

第六条 经费分两次拨付，通过中期检查后获得 40%的资助经费，通

过结题后获得剩余 60%的资助经费。

第四章 报销程序

第八条 经费由学院主管工作负责人拨付到第一指导老师账户。经费

的报销由项目的学生负责人提出，经第一指导教师审核在校内财务系

统进行线上报销申请。

第九条 经费报销程序应严格遵守学校财务制度规定，各项经费报销

的比例原则上应与申报书经费预算相符。

第五章 经费管理

第十条 经费负责人为各项目的第一指导老师，应对项目经费使用的

合法性、合理性和真实性进行监督。

第十一条 2023年立项的省级及以上大创项目，因校级经费不再拨付，

依据学校往年资助标准，截止至本办法发布之日起由学院按实报实销

原则进行项目经费资助。

第十二条 经费应保证专款专用，提高使用效益。如发现弄虚作假、

违法违纪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停止资助，并追缴已拨付的资助资金。

广东工业大学法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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